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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由李政道先生倡议、邓小平同志决

策于 1985 年设立，是国家专门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设立

的科研基金，旨在促进具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博士

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就一大批高层次

创新型青年人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

中央预算拨款，同时鼓励多元化投入，鼓励地方政府、企业

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形式投入资金开展联合资助。我国实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对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

士后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具体负责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的预算编制、申报、评审、经费管理和追踪问效等工作。2025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额 99261 万元，资助博士后

研究人员 11015 人。其中，面上资助金额 69154 万元，资助

9030 人；特别资助金额 21087 万元，资助 1196 人；博士后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金额 3992 万元
1
，资助 499 人；资助

出版优秀学术专著 24 部，资助金额 240 万元；博士后基金

天津联合资助金额 540 万元，资助 30 人；博士后基金安徽

1 指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配套资助科研经费金额。



联合资助金额 540 万元，资助 30 人；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

资助金额 1800 万元，资助 100 人；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

助金额 540 万元，资助 30 人；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联合资助金额 1008 万元，资助 56 人；博士后基金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联合资助金额 360 万元，资助 20 人。

2026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继续开展面上资助、

特别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

划以及联合资助（特别资助）工作；首次开展李政道研究所

特别资助工作。

为帮助广大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博士后设站单位全面了

解 2026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安排，充分体现公

平、公正、公开的资助原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编印了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2026 年度）》（以下简称

《指南》）。同时，2026 年资助工作变化在《指南》中以脚

注形式做了标识。2026 年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报工作

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另行印

发通知。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中央有关部门单位

及各博士后设站单位按照《指南》要求，组织好 2026 年度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工作。《指南》内容如有调整，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在网站（https://www.chinapostdoc

tor.org.cn/bshjjh）发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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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上资助

（一）资助简介

面上资助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

研究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由专家通讯评审确定资助人员。

资助标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自然科学资助标准为

8 万元，社会科学资助标准为 5 万元。

在面上资助中实施“地区专项支持计划”，对在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研

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予以倾斜资助。“地区专项支持计划”

资助人员不含上述地区军队设站单位、中央部属高校及中国科

学院所属研究机构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优先资助申请项目与上

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区专项

支持计划”与同批次面上资助工作一同组织开展，申请人不得

同时申请。2026 年计划资助 300 人（79 批面上资助 150 人，

80 批面上资助 150 人），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 8 万元，社会

科学 5 万元。

（二）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1）具备良好思想品德、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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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科研失信行为。

（2）男性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18 个月内可多次申请；女

性博士后研究人员放宽至进站 24 个月内可多次申请
2
。累计在

站时间不超过 6 年
3
。每人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

（3）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

外
4
。

（4）申请项目应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和前瞻性，具有重

要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项目非涉密，且为本人承担。

（5）入选由国家设立的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

的人员不可申请。其在完成派出工作或提前结束国（境）外研

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由所在设站单

位出具证明后可申请。

提示：

 “地区专项支持计划”与同批次面上资助一同组织开展，申请

人在同批次申请时只能二者选其一。

 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选择参加工作站单独评审。

 如果申请项目所属一级学科为心理学或二级学科为教育技术学，

申请人需明确项目所属学科门类，教育学或理学选其一。

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已办理出（退）站或入选由国家设立的

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

2 2026 年起，放宽女性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面上资助在站时间条件。
3 累计在站时间（一站以上的累计计算）超过 6 年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可申请，以申请截止当日计算。
4 2026 年起，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面上资助，现役军人除外。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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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面上资助申请书》）。

《面上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

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一、个人信息”的“2.

科研成果和奖励”要求填报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

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

但总数不超过 5 项；“二、项目信息”中（“研究基础”除外）

不得涉及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设站单位名称、合作导

师姓名等明显泄露申请人身份信息的内容以及评审专家判定

其他属于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形，否则评审专家可视为申请人故

意泄露个人信息，计 0 分。

提示：

 《面上资助申请书》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面上资助申

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面上资助申请书》模板不得作

为正式申请书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成《面

上资助申请书》并提交。

提示：

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由

审核单位逐级驳回。

 提交申请前，请认真检查上传文档材料，不得开启文档加密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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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审

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格时，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

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应认真审核

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同意申请。

（三）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通讯评审。通讯评审采取

网上匿名评审形式。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二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随机匹配同行专家；

3.评审专家根据评审指标（见表 1、表 2）按百分制打分；

4.计算每位申请人的得分，在评审学科组内排序；

5.根据当批次资助比例确定各评审学科组资助名额，在各

评审学科组中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1 面上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1 学术绩效 已取得的科研成果 30分

2 创新能力

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选题的自主性

学科交叉情况
60分

3
研究基础和

条件保障
研究基础和平台情况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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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面上资助（工作站）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1 学术绩效 已取得的科研成果 20分

2 创新能力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情况

自主创新技术的占比

技术（方案）的稳定性和成熟

度

60分

3 研究基础 研究基础和科研条件 10分

4
对工作站的

贡献

解决本单位重大、关键技术难

题情况

创新效益情况（博士后成果取

得的经济、社会效益与影响，

或对国家、行业发展重大决策

的支撑作用，如参与起草的政

策建议、研究报告及被采纳情

况）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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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别资助

（一）资助简介

特别资助是为激励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增强创新能力，对

表现优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实施的资助。由专家会议评审确定

资助对象。2026 年计划资助 1200 人，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 18

万元，社会科学 15 万元。

（二）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1）进站满 4 个月，且累计在站时间不超过 6 年
5
。

（2）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

外
6
。

（3）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或在项目成果转化方面已

取得较好的成效；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

力；无科研失信行为。

（4）申请项目应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或创新性。可以是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的延续和深化，但必须

有创新点或创新成果，且为非涉密项目。

（5）设站单位择优推荐。各单位按照在站且非在职身份

博士后研究人员人数的 1/20 推荐
7
；不足 20 人的，推荐 1 人。

5 累计在站时间（一站以上的累计计算）超过 6 年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可申请，以申请截止当日计算。
6 2026 年起，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特别资助，现役军人除外。
7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人数不含累计在站超过 6 年博士后，以申请截止当日计算。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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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站单位推荐时，可将下列条件作为优先推荐条件：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设站单位引进的优

秀留学回国人才；设站单位重点培养的学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

（7）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本站内获得过特别资助（包

括原站前、站中资助）、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特别资助）以

及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人员不可申请。

（8）入选由国家设立的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

的人员不可申请。其在完成派出工作或提前结束国（境）外研

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由所在设站单

位出具证明后可申请。

提示：

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已办理出（退）站或入选由国家设立的

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申请书》

（以下简称《特别资助申请书》）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

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1）《特别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

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一、个人信息”

的“2.科研成果和奖励”要求填报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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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

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

（2）科研成果材料是指《特别资助申请书》“一、个人

信息”的“2.科研成果和奖励”填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

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

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

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扫描件。

提示：

 《特别资助申请书》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特别资助申

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特别资助申请书》模板不得作

为正式申请书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成《特

别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由

审核单位逐级驳回。

 提交申请前，请认真检查上传文档材料，不得开启文档加密保

护。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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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审

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格时，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

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应认真审核

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同意申请。

提示：

 设站单位在申报截止后才能进行网上审核推荐。

（三）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根据参评人数，将资助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评审学科组；

4.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标

见表 3），开展评议并投票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3 特别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1
申请人是否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在项目成果转化

方面是否已取得了突出成效。

2
申请人是否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站期间的研究工作

是否表现出突出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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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

（一）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以下简称

“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上海

交通大学合作设立，旨在纪念李政道先生为中国博士后制度创

立及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

培养一批聚焦最基本科学问题、潜心前沿科学探索、不断拓展

科学知识边界的优秀博士后人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7 人。资助标准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资助每人 18 万元科研经费（一次性拨付），上海交通大学

及李政道研究所资助每人 10 万元生活补助（分 24 个月发放）。

资助经费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给博士后发放的薪资、承担的科

研支出。

（二）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或已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

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2）拟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是 3 年以内获得博士学位

的全日制博士。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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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为 2025 年 3 月 1 日（含）以后

进站，进站时博士学位获得时间未超过 3 年。

（3）拟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

研究所申请；已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为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

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的博士后

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外。

（4）1990 年 3 月 1 日（含）后出生。拟进站人员办理进

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5）申请项目需为非涉密项目。

（6）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3 个

月内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办理进站手续，并应符合博

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放弃资助资格；办理进站手续时

须将人事关系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并保证在上海交通大学全职

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7）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本站内获得过特别资助、联

合资助（特别资助）以及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人员不可

申请。

（8）入选由国家设立的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

的人员不可申请。其在完成派出工作或提前结束国（境）外研

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由所在设站单

位出具证明后可申请。

提示：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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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已办理出（退）站或入选由国家设立的

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申请书》、身份

证明材料、《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

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

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1）《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二、

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代

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奖励

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

（2）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

博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位

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如无预答辩通知书，须提供学校学

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证明）。已进站博士后研究

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3）《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

荐意见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

载（模板见附录一）。

（4）科研成果材料是指《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申请书》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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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准通

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提供目

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扫描

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成《博

士后基金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上海交通大学李

政道研究所联系，联系电话：021-68693117。

4.材料审核及推荐

上海交通大学及李政道研究所负责申请人资格审核，并按

照计划资助人数的 2 倍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择优推荐；申

请人数不足资助人数 2 倍的，可直接审核推荐。

择优推荐将重点考察申请人的学术绩效（已取得科研成果

的原创性与贡献）、研究计划的创新性与可行性（研究方向的

前沿性、研究方案的合理性）以及发展潜力。在科研失信惩戒

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同意

申请。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根据推荐名单组织专家进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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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标见表 4），开展评议并投

票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4 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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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2026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继续与天津市人民政

府、安徽省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以

及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开展联合资助（特别资助）项目。

提示：

 各联合资助申请书均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相应的《联合

资助申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模板不得作为正式申请书

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 对在资助结果公布之前已办理出（退）站或入选由国家设立的

各类博士后国（境）外派出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

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由

审核单位逐级驳回。

 申请人提交申请前，请认真检查上传文档材料，不得开启文档

加密保护。

 博士后设站单位在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截止后才能进行网上

审核。

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退）站时，设站单位须认真审核资

助经费支出情况，资助经费结余部分按照拨付渠道原路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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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4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项目（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及天津

市重大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一

批应届或新近毕业的海内外优秀博士，进入天津市内博士后

设站单位在自然科学前沿领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为国家

及天津市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3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士后

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办理完成进站手续并工作

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 24 个月。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或已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

员，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 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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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为 2025 年 3 月 1 日（含）

以后进站，进站时博士学位获得时间未超过 3 年。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申请；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的博

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外。

④1990 年 3 月 1 日（含）后出生。拟进站人员办理进站

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⑤进站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申请项目须为表 5 中所列的

研究方向，且为非涉密项目。

表 5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研究方向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研究方向

1

产业应用

人工智能、算法、仿真建模、分布式计算

2 芯片、传感器设计

3 多模研究、工业视觉、网络安全

4 生物医学工程、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药物分析

5 高分子材料、海洋化学、电化学、土壤修复

6 绿色建筑、轨道交通、测量与遥感、固井工艺

7

科学研究

机械、光学、仪器、材料、冶金、动力

8 电子、信息、控制、计算机

9 建筑、土木、水利、测绘

10 地质、石油天然气、矿业、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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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研究方向

11 化学、纺织、轻工、食品

12 数学、统计学、物理学

13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医学技术

14 植物保护、畜牧学、生态学、农业资源利用

注：以上研究方向的相近方向也可申报。

⑥拟进站人员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

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

⑦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个月

内在申报依托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办理进站手续，

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放弃资助资格；办

理进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站单位并保证全

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⑧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

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

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

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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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二、

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

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

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如无预答辩通知书，须提供学

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证明）。已进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

意见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

载（模板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

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

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

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

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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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天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系，联系电话：022-63082702/83869366。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

站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

位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天津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格时，应认真核

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

申请；应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6），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和备选人员。同等

条件下优先资助应届博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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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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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3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安徽省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安徽省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项目（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及安徽

省重大战略，围绕安徽省战略性高新技术、重点产业领域和

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一批应届或新近毕业的海内外优秀

博士，进入安徽省内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为国家及安徽省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科

技人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3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

士后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办理完成进站手续并

工作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 24 个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

资助人员将同时获得安徽省博士后生活资助 A 档（30 万元）

和科研项目资助 A 档（20 万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资助

人员将同时获得安徽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 A 档（20 万元）。

已获相关资助的不再重复资助。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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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 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

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为 2025 年 3 月 1 日（含）

以后进站，进站时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3 年。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申请；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的博

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外。

④1990 年 3 月 1 日（含）后出生。拟进站人员办理进站

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⑤进站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申请项目为非涉密项目。

重点向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新材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空天信息、低空经济、

深空探测、聚变能源、金属矿山、安全与健康、大气光学、

基础软件和工艺、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

型显示等产业领域，以及在皖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皖北

和大别山革命老区博士后设站单位博士后倾斜。

⑥拟进站人员一般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

作导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博士后合作导师可为培养博

士后研究人员提供高水平科研平台，学术造诣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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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拟进站人员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获选后须在

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办理进站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资助资格。办理进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站单

位并保证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⑧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

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身

份证明材料、《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

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

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由系统生成。其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

中要求填报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

著、专利或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个。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提供博士学位

证、毕业证扫描件；应届博士毕业生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

的，须提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论文预答辩通知

书扫描件（或提供学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



25

证明）。

③《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

见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

“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填

报内容对应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

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

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

供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安徽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系，联系电话：0551-62614559。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

站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

位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安徽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格时，应认真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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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

请；应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

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7），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和备选人员。同等

条件下优先资助应届博士毕业生。

表 7 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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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北省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北省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项目（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重大战

略、前沿领域、基础学科及湖北省“51020”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资助一批在站优秀博士后，为国家及湖北省高质量

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10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

助经费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研究

的科研经费。资助经费一次性拨付至博士后设站单位。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①申请人须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含）

在湖北省内博士后设站单位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②进站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申请项目为非涉密项目。

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

高端装备、北斗等五大优势产业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

人工智能、算力与大数据、低空经济、高端医疗器械、生物

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现代纺织、节能环保、新材料、低

碳冶金等新兴产业领域，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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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芯片、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基因和细胞治

疗、氢能与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领域，其他基础学科及前沿

领域博士后研究人员。

③已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或在项目成果转化方面已取

得较好的成效；发展潜力大，在站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

力。无科研失信行为。

④申请项目应具有突出的科研创新性或产业创新性。

⑤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

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湖北省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委托湖北省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可申报，相关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设站单位负责审核把关。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和

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

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二、

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要求填报代

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奖



29

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

②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

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

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

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

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并提交。

提示：

 申报咨询电话：027-51828223（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

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位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

并提交至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设站单位在审核申

请人资格时，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

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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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8），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和备选人员。

表 8 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1 申请人取得科研成果情况，项目成果转化情况。

2

（1）申请人研究内容与国家、省重大战略关联性。（流

动站）

（2）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情况。（工作站）

3 申请人发展潜力，在站期间表现出的创新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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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南省联合资助

（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湖南省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项目（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合作设立，旨在瞄准国家及湖南

省重大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资助优

秀博士进入湖南省内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为国家及湖南省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

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3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士后

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完成办理进站手续并工作

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 24 个月。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或已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

员，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拟进站人员须是 3年以内获得博士学位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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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为 2025 年 3 月 1 日（含）

以后进站，进站时博士学位获得时间未超过 3 年。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申请；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的博

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外。

④1990 年 3 月 1 日（含）后出生。拟进站人员办理进站

手续时须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⑤研究方向属于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优先支持表

9 中所列的重点研究领域（方向），且为非涉密项目。

表 9 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重点研究领域（方向）一览表

序号 类别 重点研究领域（方向）

1
世界一流建设

学科

中南大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

程、交通运输工程

湖南大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湘潭大学：数学

2
世界一流培育

学科

中南大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临床医学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学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湖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园艺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业工程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南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



33

湖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

湖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3

“4×4”现代化

产业体系相关领

域

传统产业：现代石化、绿色矿业、食品加工、轻工纺织

优势产业：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业、文化

旅游

新兴产业：数字、新能源、大健康、空天海洋

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

4
“4+4”科创工程

相关领域

岳麓山实验室、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湘江

实验室、芙蓉实验室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

力能实验装置、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装置

5
文化和科技融合

试验区
音视频装备、文化装备，数字文博、动漫游戏产业等

注：与以上重点研究领域（方向）相近的也可申报。

⑥拟进站人员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

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

⑦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个月

内办理进站手续，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

放弃资助资格；办理进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

站单位并保证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⑧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时获

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5%B2%B3%E9%BA%93%E5%B1%B1%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d73a17OrFZJowkafoR2tbj7c+sz7pMJjKQtL2A9GLTQRkd3npWcLWYC/PF9CMMMOM8xcRAvxN5cM&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5%B2%B3%E9%BA%93%E5%B1%B1%E5%B7%A5%E4%B8%9A%E5%88%9B%E6%96%B0%E4%B8%AD%E5%BF%83%EF%BC%88%E5%AE%9E%E9%AA%8C%E5%AE%A4%EF%BC%89&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4abbd+poi50n97xYt3hRUSQq7ygmMveyE/6nqbr4V+hJKdZ41saJoLZZyRrv4kIHtn2/MdQEofi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6%B9%98%E6%B1%9F%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0845ij8uddnya/uDiSt2VNUORxIoTKlRd7O27D04t/R0HBfd5eREqIZwqmE0obw5wKnJOW1w+83g&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6%B9%98%E6%B1%9F%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0845ij8uddnya/uDiSt2VNUORxIoTKlRd7O27D04t/R0HBfd5eREqIZwqmE0obw5wKnJOW1w+83g&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85070231_26_hao_pg&wd=%E8%8A%99%E8%93%89%E5%AE%9E%E9%AA%8C%E5%AE%A4&ie=utf-8&rsv_pq=b2dfcf1903bd56d9&oq=%E6%B9%96%E5%8D%97%E7%9C%81%E5%9B%9B%E5%A4%A7%E5%AE%9E%E9%AA%8C%E5%AE%A4&rsv_t=3175PQw9nM7+nwuv23dttRqHiyZGM64QGcGH5BFopMhIEKOY6EkemhtIAWduWvrc+dYuBxnKCnEN&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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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材料、《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

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

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二、

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

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

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如无预答辩通知书，须提供学

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证明）。已进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

意见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

载（模板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

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填

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提供批

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明，专著

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均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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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意见

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湖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系，联系电话：0731-84900076。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

站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

位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湖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格时，应认真核

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不予同意

申请；应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10），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和备选人员。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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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优先资助应届博士毕业生。

表 10 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3 科研条件

博士培养平台水平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博士后科研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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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助（特别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

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煤科）合作设立，围绕煤炭能源行业

重大战略、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由中国煤科投入

经费，资助国内相关学科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为煤炭能源

行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培养煤炭能源领域优秀

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56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

科研经费。资助经费一次性拨付至博士后设站单位。

2.申请要求

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面向全国所有博士后设

站单位博士后人员申报，并须符合如下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拟进站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的人员，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在的博士后科研流动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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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工作站申请，且累计在站时间不超过 6 年；拟进站人员

须依托拟进入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申请；在职身份

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军人除外。

③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 3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

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满足博士

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④申请人围绕煤炭科学领域自主选题，优先支持表 11

中所列的研究方向
8
。

表 11 博士后基金煤科联合资助优先支持研究方向一览表

序号 研究领域 研究方向

1

智能开采与岩层

控制

基于多参量感知的采煤机规划截割状态识别与路径在

线修正技术研究

2
基于数字岩石力学的煤岩冲击特性跨尺度评价方法研

究

3 基于自监督时序大模型的煤机设备健康诊断技术研究

4 刮板输送机链条张力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5
矿用电驱转向系统轻量化集成设计方法与系统动力学

特性研究

6 复杂地层千米级竖井岩爆灾害智能监测预警方法研究

7
可控冲击震源现场实测数据的波成分识别与分类去噪

算法研究

8 煤矿仿真变自由度自适应逼近的智能计算模型与算法

9
深部软岩巷道锚固结构多因素耦合作用跨尺度劣化机

理

10 煤矿工作面相控阵式雷达探测方法研究

11
煤矿灾害防控

抑爆剂作用下瓦斯煤尘爆炸毒害气态产物生成特性研

究

12 矿用对旋轴流风机气动噪声产生机理与低噪声协同设

8 各研究方向的具体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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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研究

13
难注水煤层的注水渗流特性和煤体物性演化的水力耦

合机理研究

14 液压油污染高分辨检测与转子磨损智能预警研究

15
煤矿应急场景下多频融合通信的异构组网机理与协同

传输研究

16 煤层开采顶板受损隔水层裂隙网络地下水流态研究

17 深部开采矿震发生机理及致灾效应研究

18 随钻岩性识别及岩层预裂参数智能动态调控方法

19 深部煤岩开采扰动下应力与裂隙多场耦合致灾机理

20 采空区周期见方多层坚硬顶板协同运动致灾机制

21

露天煤矿灾害防

治与生态保护

冻融-采动耦合下露天煤矿边坡稳定性演化机理研究

22
露天煤矿边坡灾变过程数字岩石力学仿真与动态调控

方法

23 露天煤矿顺层岩质边坡滑移机理与阻滑结构优化研究

24
露天煤矿生态修复边坡的长期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评价

研究

25 冬季轮斗挖掘机铲斗防冻粘研究

26 CO2 矿化制备低碳胶凝材料及其露天煤矿边坡防护研究

27 煤矸石改良沙土的内力特征及其功能优化应用研究

28 数据驱动的露天煤矿煤矸石污染特征与环境风险评价

29
融合多源遥感数据的露天煤矿边坡变形监测与智能预

警小模型研究

30
基于环境背景噪声的露天煤矿边帮滑坡结构探测与灾

变感知技术

31

煤炭无人化开采

数智技术

基于多元信息耦合的煤岩智能识别技术研究

32
面向深部矿井高温高湿环境的综采工作面热尘耦合治

理技术研究

33 基于地震矩理论的煤矿微震能量计算方法研究

34 基于煤矿 TBM 工艺修帮铺底数值模型构建与分析

35
掘进装备电机多模态故障精准诊断与智能维修指导技

术研究

36
考虑开采扰动的露天矿山滑坡易发性预测与风险分区

技术研究

37 煤矿沉降区大梯度相位解缠深度学习优化方法

38 复杂采动响应下液压支架故障智能诊断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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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基于光致热弹性效应的宽光谱响应探测技术研究

40
基于多模态融合感知的特种机器人智能定位与导航系

统研究

41

其他领域

智能开采理论与技术装备

42 矿山绿色开采理论与技术

43 数字岩石力学

44 采矿与岩层控制

45 千米深井围岩破裂大变形机理与分步联合支护方法

46 巷道矿压理论与支护技术

47 围岩强度地震波智能预测

48
深部煤巷掘进微震前兆响应机制及物理－数据双驱动

智能预警研究

49 基于采煤机震源的工作面内冲击矿压预测预警

50 定向钻进参数时空演化规律与优化控制

51 定向钻探随钻工况识别机制与自适应控制策略

52 煤层开采顶板受损隔水层裂隙网络地下水流态研究

53
高压气液两相射流与机械造穴的协同增透机制及关键

技术

54 深部煤层高压水射流割缝落煤排渣机理

55
露天煤矿烧变岩与软岩边坡弱层改性机理及注浆加固

技术

56
地面煤田火灾环境痕量气体光谱在线监测精度补偿机

制

57 采空区隐蔽火源致灾机理与特征参数研究

58 液压支架传感器智能检测

59
煤矿井下装备用高抗冲击－阻燃一体化聚脲防护涂层

的研究

60 基于 AI 的电池材料开发

⑤拟进站人员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

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

⑥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个月

内办理进站手续，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

放弃资助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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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

才支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

时获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申请书》、

身份证明材料、《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

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

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

“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

求填报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

专利或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项。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如无预答辩通知书，须提供学

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证明）。已进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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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

载（模板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申

请书》中“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

励”填报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

提供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

明，专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

均须提供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

意见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中国煤科联系，

联系方式：贺老师，010-87986497。

（4）材料审核

设置院系分级管理权限的流动站设站单位及园区工作

站设站单位须先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审核，再提交至设站单

位审核。设站单位网上审核申请材料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由中国煤科负责审核。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

格时，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

内的，不予同意申请；应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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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研究方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3）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12），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

表 12 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可延续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4.注意事项

（1）获资助人员需与中国煤科签订资助协议，明确相

关事宜。

（2）获资助人员在站期间应至少参加 1 次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煤科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分享项目研究

进展和成果。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煤科可对项目进行

追踪和考核，获资助人员须配合提供关于申请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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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

（4）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依托中国煤科所属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和工作站申报的博士、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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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资助（特别资助）

1.资助简介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助（特别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

联合资助）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合作设立，旨在瞄准高尖端、

新域新质和“卡脖子”技术，资助应届或新近毕业的海内外

优秀博士，进入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以中国电科为平台依托，为我国电子科

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

2026 年计划资助 20 人，资助标准为每人 18 万元。资助

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博士后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

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至博士后

设站单位，由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办理完成进站手续并工作

报到起按月平均计发给获选人员，核发 24 个月。

2.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为拟进站或已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

员，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

②拟进站人员须是 3年以内获得博士学位的全日制博士。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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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申报时须满足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

基本要求。

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为 2025 年 3 月 1 日（含）

以后进站，3 年以内获得博士学位的全日制博士。

③拟进站人员须依托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申请（见表 13）；已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须依托所

在的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申请，且不得

变更合作导师；在职身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申报，现役

军人除外。

表 13 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一览表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七研究所
24

中电科思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成都天奥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三研究所

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一研究所
2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五研究所

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九研究所
2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八研究所

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二研究所（流动站）
2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九研究所

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三研究所
29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四研究所
3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3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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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第十五研究所 第五十三研究所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八研究所
3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四研究所

1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研究所
3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五研究所

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一研究所
3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八研究所

1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二研究所
35

联合微电子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1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四研究所
36

深圳市网联安瑞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八研究所
37

新疆联海创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5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3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信息科学研究院

16
溧阳二十八所系统装备

有限公司
39

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

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九研究所
40

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

有限公司

18
中国电子科技

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4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19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2 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十四研究所
43 中电网络空间研究院

2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十六研究所
44

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电科材料下属）

2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十八研究所
45

山西烁科晶体有限公司（电

科材料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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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序号 设站单位名称

2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一研究所

④1990 年 3 月 1 日（含）后出生。办理进站手续时须满

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年龄要求。

⑤申请项目须为非涉密项目，且为以下研究方向：汽车

芯片、机器人、数据应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量子信息、类脑计算、未来制造、高端器件、算

力芯片、制造装备、基础材料。研究方向如有调整，应以系

统申报时为准。

⑥拟进站人员已初步选定博士后合作导师，并与合作导

师商议形成初步研究计划。

⑦获资助的拟进站人员须在资助名单公布之日起 6个月

内办理进站手续，并应符合博士后进站相关要求，逾期视为

放弃资助资格。办理进站手续时须将人事关系转入博士后设

站单位并保证全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⑧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不得与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特别资助、其他博士后基金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

才支持计划以及国家实施的博士后国（境）外派出类项目同

时获选。在上述项目未公布获选结果前，可以同时申报。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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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材料、《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

师推荐意见表》和科研成果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

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①《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生成。其中，“二、学术及科

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中要求填报代表申请

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专利或奖励等，

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 5 个。

②身份材料：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拟进站申请人须提供博

士学位证、毕业证扫描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证书的应届博

士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或博士学

位论文预答辩通知书扫描件（如无预答辩通知书，须提供学

校学位主管部门或所在院系出具的相关证明）。已进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无须提供身份材料。

③《博士生导师推荐意见表》《博士后合作导师推荐意

见表》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

（模板详见附录一）。

④科研成果材料是指《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

请书》“二、学术及科研情况”的“（二）科研成果和奖励”

中填报内容对应证明材料。其中，论文提供全文，项目课题

提供批准通知书或项目计划书首页及基本信息页等相关证

明，专著提供目录和摘要，专利或奖励提供证书。以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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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须提供原件扫描件。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推荐

意见和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未联系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申请人，可直接与中国电科博士后

工作部门联系。联系人：中国电科研究生院 杨老师；联系电话：

13666292268。

（4）材料审核

中国电科所属博士后设站单位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审核《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

助申请书》，并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由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审核。设站单位在审核申请人资格时，

应认真核查申请人科研诚信情况，在科研失信惩戒期内的，

不予同意申请；应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在职身份的博士后

研究人员不予同意申请。

3.专家评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具体程序为：

（1）按照申报项目所属一级学科进行分组；

（2）为每个评审学科组聘请同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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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审阅材料（评审指

标见表 14），开展评议并确定拟资助人员和备选人员。同等

条件下优先资助应届博士毕业生。

表 14 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1 学术绩效
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的个人贡献、原创性

2
研究计划的创新

性与可行性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研究计划的学术创新性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3 科研条件
博士后合作导师学术水平

科研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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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一）资助简介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用于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版

在站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资助领域为自然科学。专著编

入《博士后文库》，有独立书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26

年资助约 24 部专著，资助标准为每部专著约 10 万元。

（二）申请要求

1.申请条件

（1）在站 2 年以上或出站 5 年内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优先，无科研失信行为。

（2）申请人为所投专著唯一作者。

（3）专著所属学科领域为自然科学。

（4）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以统计字符〈不计入空格〉

计算）。仅限学术专著，不含译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

工具书等，在专著书稿完成后方可申请。

（5）已出版专著不可申请
9
。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书》（以

下简称《出版资助申请书》）、专著书稿、查重报告、相关

论文。所有申请材料均不需提交纸质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如

9 包含已和其他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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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出版资助申请书》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

理信息系统”生成（模板见附录一）。其中，“五、与专著

有关的论文”要求填报与专著有关且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

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总数不超过 5 项。

（2）专著书稿撰写规范请参阅附录三。

（3）查重报告应包括总查重结果和非本人文献的查重

结果。由申请人委托设站单位图书馆、研究生院或其他具有

论文查重资质的机构对专著内容进行查重。

提示：

 《出版资助申请书》为在线生成。在网上申请开始前，申请人

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出版资助申

请书》模板作为填报参考，但下载的《出版资助申请书》模板不得作

为正式申请书上传，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提交申请

申请人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在线生

成《出版资助申请书》，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交。

提示：

 申请截止日期前，如申请人对已提交的申请有修改需求，需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申请驳回。

 提交申请前，请认真检查上传文档材料，不得开启文档加密保

护。

（三）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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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会议评审（评审指标见

表 15），科学出版社组织选题论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根据评审和论证结果确定拟资助出版专著。

表 15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评审指标

序号 指标项 评价内容 分值

1 学术价值

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涉及本学科研究热点和难

点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或是

国内外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具有挑战性和创

新性。

研究内容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有创新，具有开拓

性，对本学科发展有贡献。其有关论文在国内

外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或论文内容达到了国

内领先水平。

研究成果或效益显著，学术价值已得到国内外

承认，或研究成果的应用已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60分

2 书稿特色
书稿渗透学科发展动向，前瞻意识强，创新成

分多，充分体现出所研究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20分

3 书稿质量

编写用语科学，表达准确，文字精练，数据翔

实、透彻，图表规范。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性

较强，层次清楚，观点鲜明，重点突出。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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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公示与公布

（一）结果公示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对拟资助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博士后研究人员及

其他相关单位及人员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可向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会提出质询。质询内容不包括评审专家的学术评价。

提示：

 从公示之日起，面上资助申请人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管理信息系统”查阅专家评审结果。

（二）结果公布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公布资助结果，并印

发资助通知。

提示：

 从资助结果公布之日起，获资助人员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打印资助证书。

 博士后设站单位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查阅本单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获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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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使用和管理10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

资助经费适用范围限于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

费、燃料动力费、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

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以及其

他合理支出。在上述经费范围内，不设具体经费的比例限制，

由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自主统筹使用，其中，劳务费的支

付范围为参与研究过程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

聘用人员。

（二）设站单位

设站单位对资助经费单独立账、代为管理，不得提取管

理费。

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退）站时，设站单位须及时

清理账目与资产，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用资助经费所

购固定资产收归设站单位所有。

（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评审结果公布后 30 个工作日

内，按照资助标准及时拨付资助经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对基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对资

10 此经费使用和管理规定适用于面上资助、特别资助、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博士后基金部分）和优秀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李政道研究所特别资助（生活补助）及联合资助经费使用和管理由合作方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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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经费使用情况和设站单位管理情况定期开展抽查，对违规

使用经费的设站单位及获资助人员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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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果追踪

（一）博士后研究人员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特别资助、李政道研

究所特别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以及博士后创新人才

支持计划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公开发表资助成果时，应

标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及资助编号（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under Grant Number XX）。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的成果标注为：

1.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Tianjin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2.博士后基金安徽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Anhui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3.博士后基金湖北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Hubei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4.博士后基金湖南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Hunan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5.博士后基金中国煤科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CCTEG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6.博士后基金中国电科联合资助：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CETC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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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须向设站单位提交《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模板见附录二）。提交流

程如下：

博士后研究人员办理出站手续时，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填写《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在线提交至设站单位。

提示：

 军地联合培养的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可网上提交报告。请

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模板，网下填

写并打印 1份纸质报告，刻录光盘 1张，一并交所在设站单位审核和

备案。

（二）设站单位

设站单位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及时审核《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并提交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设站单位每年年底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交《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模板见附录二）。

提交流程如下：

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管理信息系统”，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

情况报告》中系统自动生成的内容进行核实；填写报告中的

“本年度获基金资助出站的优秀博士后综述”和“工作建议”，

网上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2025 年《中国博士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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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网上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2 月 28 日。

军队系统设站单位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

效益情况报告》统一由军队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填报。军队

系统 2025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

告》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前报送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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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助工作时间安排11

时间

节点

批次

网上申报

开始

博士后

申报截止

设站单位审

核截止
评审截止 公示

第 79批

面上资助
3月 1 日 3月 31 日 4月 7 日 6 月上旬 6 月下旬

第 19批

特别资助
3月 1 日 3月 31 日 4月 10 日 6 月中旬 6 月下旬

李政道研究所

特别资助
3月 1 日 3月 31 日 4月 10 日 6 月中旬 6 月下旬

联合资助 3月 1 日 3月 31 日 4月 10 日 6 月下旬 7 月下旬

优秀学术

专著出版资助
4月 1 日 5月 31 日 -- 7 月上旬 9 月上旬

第 80 批

面上资助
8月 1 日 8月 31 日 9月 7 日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11 资助工作时间安排供参考，以实际公示时间为准。联合资助指所有联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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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作部门及联系方式

（一）工作部门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基金管理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博士后公寓办公楼

（100083）。

（二）联系方式

电话：（010）82387704

传真：（010）62335023

电子邮箱：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扫码关注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mailto:postdoctorfund@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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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优秀学术专著编撰指南

一、书稿文体

学术专著在理论上应有创新或在实验上有重大发现。基

础理论著作要有理论创新，对科学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重

要作用。应用技术著作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能促进

产业进步，产生较大经济效益。

著者要明确读者定位，明确学术著作所阐述的内容范围；

注重书稿的创新性、学术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二、书稿结构

内容由浅入深，章节结构均衡。

三、名词术语

登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官网（http://www.

cnctst.cn）了解最新科技术语，登录“术语在线”（http://

www.termonline.cn）在线检索。也可参考全国科学技术名

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各学科名词正式出版物。

谨慎使用未经规范的缩略语。

四、语言

准确、简洁，忌语言杂糅和语句过长。

五、图表

清晰、规范，与文字叙述内容对应。图表文字及说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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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用中文。书稿中的表格形式应一致。

六、书名

准确反映内容，忌简单套用课题名称。书名不能过长，

应突出关键词，重要关键词前置，可采用主副书名。

七、版权

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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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2025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情况

项目 申请人数 资助人数 资助比例

第 77批面上资助 32806 4486 13.67%

第 78 批面上资助 34988 4544 12.99%

地区专项支持计划 2754 300 10.89%

第 18 批特别资助 610618 1196 19.59%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177 24 13.56%

第 3批博士后基金

天津联合资助
208 30 14.42%

第 2批博士后基金

安徽联合资助
283 30 10.60%

第 1批博士后基金

湖北联合资助
810 100 12.35%

第 1批博士后基金

湖南联合资助
288 30 10.42%

第 1批博士后基金

煤科联合资助
297 56 18.86%

第 1批博士后基金

电科联合资助
29 20 68.97%

18 指各博士后设站单位按照本单位在站人数 1/20 推荐后，最终参加评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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